
中金-携程小贷拿去花 2 号第 1 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第 8 期】服务报告 

报告期间：【2026】年【03】月【05】日-【2026】年【04】月【02】日 

报告日：【2026】年【04】月【08】日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贵公司作为计划管理人，我公司作为资产服务机构，据我公司与贵公司

共同签订的《中金-携程小贷拿去花 2 号第 1 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服务协议》的

要求，本着诚信、尽职、规范的原则，我公司切实履行资产服务机构的权利和义

务，并对中金-携程小贷拿去花 2 号第 1 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计

划”)提供持有、处置及收取基础资产收益有关的管理服务及其它服务。现将报告

期间的资产服务情况说明如下： 
一、基础资产回收统计 

单位：元/笔/% 

 本报告期期初 本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间 

消费本金余额 426,818,485.20 430,506,983.78 - 

  其中免息类资产消费本金余额 162,156,624.15 163,505,510.74 - 

  其中分期类资产消费本金余额 264,661,861.05 267,001,473.04 - 

服务费余额 38,144,832.75 37,884,542.69 - 

贷款笔数 543,134 582,550 - 

借款人数量 340,385 356,412 - 

加权平均名义利率（%） 6.13% 6.11% - 

加权平均合同剩余期限（月） 5.81 5.45 - 

本报告期间回收消费本金金额（Z） 

Z = X + Y 
- - 315,060,990.68 

  本报告期间回收免息类资产消

费本金金额（X） 
- - 239,137,135.06 

  本报告期间回收分期类资产消

费本金金额（Y） 
- - 75,923,855.62 



本报告期间回收服务费金额（实

收）A 
- - 4,555,258.69 

服务费逾期及计提处理金额 B - - -134,924.83 

本报告期间，应收的本期服务费金

额（理论）C 

（C = A + B） 

- - 4,420,333.86 

当期不合格基础资产回收金额 - - 0.00 

当期终止的贷款笔数 - - 351,376 

 

二、基础资产循环购买统计 

单位：元/笔 

当期循环购买消费本金余额总额 318,749,489.26 

当期循环购买免息类资产的消费本金余额总额 240,486,021.65 

当期循环购买分期类资产的消费本金余额总额 78,263,467.61 

当期循环购买服务费余额 4,294,968.63 

当期循环购买的购买对价 318,749,489.26 

当期循环购买的贷款笔数 390,792 

 

三、基础资产逾期统计 

贷款状态 
期初消费本金

余额 
期末消费本金

余额 
期初余
额占比 

期末余
额占比 

贷款笔

数（期
末） 

贷款笔数

占比（期
末） 

正常类 416,777,701.91 419,805,876.44 97.65% 97.51% 567,349 97.39% 
逾期小于 30 天

（含） 
3,379,404.92 2,658,464.20 0.79% 0.62% 4,297 0.74% 

逾期 30 天（不

含）-60 天
（含） 

1,314,975.20 1,667,827.13 0.31% 0.39% 2,297 0.39% 

逾期 60 天（不
含）-90 天
（含） 

1,396,991.11 1,260,688.74 0.33% 0.29% 1,854 0.32% 

逾期 90 天（不
含）以上 

3,949,412.06 5,114,127.27 0.93% 1.19% 6,753 1.16% 

合计 426,818,485.20 430,506,983.78 100.00% 100.00% 582,550 100.00% 



逾期 90 天（不

含）以上资产的
消费本金余额与
资产包剩余消费

本金余额的比值
（期初）（%） 

0.93% 

逾期 90 天（不
含）以上资产的

消费本金余额与
资产包剩余消费

本金余额的比值
（期末）(%) 

1.19% 

报告期初基础资

产不良率（%） 
0.98% 

报告期末基础资
产不良率（%） 

1.27% 

 

注：基础资产不良率为 A：B，其中 A为本“专项计划”在该时点的所有“不

良基础资产”（不良基础资产是在无重复计算的情况下，系指出现以下任何一种

情况的“基础资产”：(a)该“基础资产”的任何部分，在“《拿去花服务协议》”

及“贷款合同”中约定的还款日后，超过 90 个自然日仍未足额支付；或(b) “基

础资产”的“用户”在相应的“《拿去花服务协议》”及“贷款合同”项下发生

其它任何重大违约情形。）的“消费贷款债权余额”之和，B 为本“专项计划”

在首个“封包日”所有“基础资产”的“消费贷款债权余额”之和。 

 

 

四、基础资产的置换、赎回 

单位：元 

不合格
资产赎

回/置
换 

被赎回/置
换资产的未

偿消费本金
余额 

被赎回/置
换资产的未

偿服务费金
额 

置换资
产的未

偿消费
本金 

置换资
产的未

偿服务
费金额 

赎回价格 原因 
备

注 

置换 - - - - - 

基础
资产

灭失\
逾期

等 

- 

赎回 0.00 0.00 - - 0.00 
基础

资产
灭失\

- 



逾期
等 

合计 - - - - -  - - 

 

五、诉讼/仲裁情况 

1、诉讼/仲裁合同汇总 

借据流水号 消费本金余额 服务费未偿金额 诉讼/仲裁进展情况 

- - - - 

2、当前违约基础资产处置执行费用和扣除信息 

序

号 

借
据

流
水

号 

违约
的消

费本
金金

额 

违约
的服

务费
金额 

约
定

到
期

日 

处
置

时
间 

违约
基础

资产
处置

预算 

已产
生的

执行
费用 

本期违
约基础

资产回
收金额

(A) 

本期扣除
的违约基

础资产执
行费用

（B) 

违约基
础资产

净回收
金额

（A-B)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六、税收情况 

本专项计划基础资产服务费的增值税由计划管理人代扣代缴。根据财税

【2017】56 号文，计划管理人作为资管产品管理人运营资管产品过程中发生的

增值税应税行为，暂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 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本专项计

划增值税及附加税率为 3.36%。 

当期应收服务费（含税金额） 当期应纳税所得额 当期应缴增值税 

4,420,333.86 4,291,586.27 144,197.30 
 

七、其他情况说明(如有) 

1、加速清偿事件说明 

 加速清偿事件 是 否 

(a)  “原始权益人”发生任何“丧失清偿能力事件”；  √ 

(b)  
发生任何“资产服务机构解任事件”，且在【90】个自然日内仍无

法找到合格的继任资产服务机构； 
 √ 

(c） 
 根据“专项计划文件”的约定，需要更换“计划管理人”或“托

管银行”，但在 90 自然日内仍无法找到合格的继任机构； 
 √ 

(d) 
在“循环期”内，“资产池”的“消费本金余额”连续【30】个自

然日未达到“资产支持证券”“未偿本金余额”的【92】%； 
 √ 



(e)  
在“专项计划存续期间”内连续【5】个工作日“基础资产不良

率”超过【5】%； 
 √ 

(f) 

 除本标准条款另有约定外，“原始权益人”或“资产服务机构”
未能履行或遵守其在“专项计划文件”项下的任何主要义务，并且

“计划管理人”合理地认为该等行为无法补救或在“计划管理人”
发出要求其补救的书面通知后【30】个自然日内未能得到补救； 

 √ 

(g)  
“原始权益人”在“专项计划文件”中提供的任何陈述、保证
(“资产保证”除外)在提供时便有重大不实或误导成分； 

 √ 

(h)  
发生对“资产服务机构”/“原始权益人”、“计划管理人”或者
“基础资产”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事件； 

 √ 

(i) 
“专项计划文件”全部或部分被终止，成为或将成为无效、违法或
不可根据其条款主张权利，并由此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 

 

2、违约事件说明 

 违约事件 是 否 

(a)  
在“循环期”内的“兑付日”，“专项计划资金”不足以支付“优
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当期的预期收益； 

 √ 

(b) 

 在“摊还期”内的“兑付日”和“专项计划终止日”后的“兑付
日”，“专项计划资金”不足以支付“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当
期的预期收益和本金。 

 √ 

3、资产服务机构解任事件说明 

 资产服务机构解任事件 是 否 

(a)  

“资产服务机构”未能根据“《服务协议》”之约定全面完整地
履行资金划付义务(除非由于“资产服务机构”不能控制的技术
故障、计算机故障或电汇支付系统故障导致未能及时付款，而使
该付款到期日顺延)，且经“计划管理人”书面通知要求付款后
超过 3个“工作日”仍未付款； 

 √ 

(b) 
“资产服务机构”停止经营或计划停止经营其全部或主要的业
务； 

 √ 

(c)  

发生与“资产服务机构”有关的“丧失清偿能力事件”， 即资
产服务机构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进入破产清偿程序，或发生重大
诉讼导致其无法继续经营； 

 √ 

(d)  

“资产服务机构”未能保持履行“《服务协议》”项下实质性义
务所需的资格、许可、批准、授权和/或同意，或上述资格、许
可、批准、授权和/或同意被中止、收回或撤销； 

 √ 

(e) 

 “资产服务机构”未能根据《计划说明书》、《标准条款》及
《服务协议》的规定按时交付相关报告期间的《资产服务机构报
告》(除非由于资产服务机构不能控制的技术故障、计算机故障
或电汇支付系统故障导致未能及时提供，而使资产服务机构提
供《资产服务机构报告》的日期延后)，且经“计划管理人”书
面通知要求提交报告后超过 30 个工作日内仍未提交； 

 √ 



(f)  

“资产服务机构”严重违反：(1)除付款义务和提供报告义务以
外的其他义务；(2)“资产服务机构”在“专项计划文件”中所
做的任何陈述和保证，且在“资产服务机构”实际得知(不管是
否收到“计划管理人”的通知)该等违约行为后，该行为仍持续
超过 15个“工作日”，以致对“基础财产”的回收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 

 √ 

 

重庆携程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公章/资产服务机构业务专用章) 

 

2026 年 0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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